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市级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专项引导资金 项目年份 2020 

项目主管部门(单位)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级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

数 

3050.00 0.00 3050.00 0.00 

市级财政

资金使用

情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

数 

3050.00 3050.00 0.00 0.00 0.0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

列出各子项目名称

和金额） 

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万元） 

合计 3050 

会议、评审、考核、宣传、研究经费 50 

 按户定额奖补资金 3000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

实现情况

（80 分） 

投入目标

（24 分） 

资金使用合

规性 
合规 3 好 3 

财务制度健

全性 
健全 3 好 3 

各级财政应

承担资金到

位率 

=100% 3 =100% 3 

预算执行率 =100% 8 =100% 8 

专款专用率 =100% 3 =100% 3 

项目日常进

度管理规范

性 

规范 4 好 4 

产出目标

（24 分） 

第二批市级

试点编制规

划和工作方

案完成率 

=100% 3 =100% 3 

第二批市级

试点项目启
=80% 3 =99% 3 



动率 

第二批市级

试点项目完

成率 

=70% 3 =84% 3 

第二批市级

试点接受市

级考核验收

率 

=100% 3 =100% 3 

第四批市级

试点编制规

划和工作方

案完成率 

=100% 3 =100% 3 

开展考核验

收工作 
=1 个 3 =1 个 3 

召开全市工

作/评审会议 
=1 次 3 =1 次 3 

完成成果汇

编或专项研

究 

=1 份 3 =1 份 3 

结果目标

（26 分） 

第二批市级

试点满足建

设核心要求，

通过验收率 

≥80% 2.6 =81% 2.6 

第四批市级

试点规划方

案和工作方

案通过评审

率 

≥80% 2.6 =100% 2.6 

命名一批“苏

州特色田园

乡村精品示

范村” 

≥4 个 2.6 =11 个 2.6 

命名一批“苏

州特色田园

乡村” 

≥10 个 2.6 =22 个 2.6 

第二批市级

试点 村规民

约有效建立 

完善 2.6 好 2.6 

各地联席会

议制度有效

落实 

完善 2.6 好 2.6 



财政投入乘

数 
≥20 2.6 =22.9 2.6 

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或村

集体进行规

模经营比重 

≥60% 2.6 ≥60% 2.6 

吸引各类人

才下乡 
≥1 人/村 2.6 ≥1 人/村 2.6 

村集体经济

收入增长幅

度高于所在

市、区平均水

平 

达标 2.6 好 2.6 

影响力目

标（6 分） 

配备驻村设

计师  
=1 个/村 1.5 =3.8 个/村 1.5 

考核通过村

庄形成特色

产业 

≥1 个/村 1.5 ≥1 个/村 1.5 

考核通过村

庄彰显田园

风光 

好 1.5 好 1.5 

及时报送简

报信息，加强

宣传报道 

≥6 期 1.5 =11 期 1.5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算

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支付

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财

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

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财政

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

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果”、

“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

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权重

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值/指

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较好、

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定量指

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130%

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

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则同“产

出”类指标；“结果”类指标以 100%及以上为满分，每降低 1%扣权重值 5%。某项指标无

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2017 年 6 月，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启动了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

工作，在立足实际基础上，对现有相关工作进行升级、整合和创新，

通过优化山水、田园、村落等空间要素，打造特色产业、特色生态、

特色文化，重塑田园风光、田园建筑、田园生活，展现“生态优、村

庄美、产业特、农民富、集体强、乡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实模

样。在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抓好省级试点的同时，我市

将充分利用现有丰富资源，推进市级试点建设，培育和打造一批具有

江南风貌、苏州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特色田园乡村。 

项目总目标 

“十三五”期间，充分利用我市现有丰富资源，以自然村为单元开展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注重挖掘保护传统农耕文化、彰显乡土特色风貌，

着力打造特色产业、特色生态、特色文化，塑造田园风光、田园建筑、

田园生活，建设美丽乡村、宜居乡村、活力乡村，全市规划建设和培

育打造 50 个左右“生态优、村庄美、产业特、农民富、集体强、乡

风好”体现江南风貌的苏州特色田园乡村，并从中择优重点打造 15

个左右省级特色田园乡村试点，力争在全省发挥示范和带头作用。 

年度绩效目标 

到 2020 年底，全面推进三批 56 个市级特色田园乡村试点建设，编制

完成试点村庄的工作推进方案和规划设计方案，并按照项目实施清单

稳步有序推进年度各类建设项目，初步实现“生态优、村庄美、产业

特、农民富、集体强、乡风好”的目标任务。 

项目实施情况 

2020 年，提请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苏州市特色田园乡

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创新构建了由“特色精品乡村”“特色康居乡村”

“特色宜居乡村”三个分类建设标准组成的新“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

建设体系，在省内率先开展特色精品示范区建设，使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分层分类覆盖了所有规划发展村庄，极大扩展了建设范围、丰富了

建设内容、深化了建设内涵，获得了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赞誉。 

市级层面。先后开展四批共 75 个市级特色精品乡村试点建设，累计

完成各类项目 794 项，完成投资 17.6 亿元。昆山市淀山湖镇六如墩等

22 个村庄通过市级验收命名，累计已有 40 个村庄被命名为“苏州市

特色田园乡村”。 

省级层面。累计有 45 个村庄通过省级验收被命名为“江苏省特色田

园乡村”，村庄数量省内领先。 

资金层面。会同市财政局下达了 2020 年度市级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奖

补资金。其中对通过市级验收的第二批试点村庄拨付剩余奖补资金

1607 万元，对第四批试点村庄预拨奖补资金 1393 万元，合计 3000

万元整。50 万元资金用于会议、评审、考核、宣传、研究经费等，召

开了市级规划设计方案专家评审会、全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现场推进

会、市级验收评审、编印规划设计方案汇编和 2020 年度工作专刊、

拍摄年度工作汇报视频、制定《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特色精品示范

区）培育实施方案》等。 



项目管理成效 

1.统筹整合强推进。会同相关部门围绕落实创建整合、打通“农口”

和“建设口”联结通道，研究制定《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验收评价命

名办法》《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评价标准》，统一市级特色精品乡村、

特色康居乡村、特色宜居乡村和特色精品示范区、特色康居示范区的

工作要求以及建设标准，明确了扎口管理和具体分工。着手起草《苏

州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范专项资金使用。强

化成员单位联动合作，加强创新经验和亮点举措的交流学习，协同推

进特色精品乡村、特色康居乡村和特色宜居乡村创建工作。 

2.完善机制保落实。进一步完善“市级督查指导、区县组织推进、镇

村全面实施、村民充分参与”四级工作网络体系，确保特色精品乡村

建设按照既定规划设计方案有序实施。严格执行试点村庄规划设计方

案评审制度，做到无方案不定点、不通过不实施，帮助试点村庄找准

自身定位、把准建设方向。加大对建设过程的监督巡查，落实督办机

制，确保工作高质量推进并取得实效。落实“县级培育、市级创建、

省级争先”的三级创建模式，吴江区、昆山市等加大力度储备候选村

庄，推动特色康居乡村提档升级，成效显著，已成为我市特色精品乡

村创建的领头羊。 

3.区域联动筑高地。以点带面，连线成片，研究制定《苏州市特色田

园乡村（特色精品示范区）培育实施方案》。联合江苏省城镇和乡村

规划设计院，启动编制《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精品示范区规划建设指

南》《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精品示范区验收标准》，明确建设要求和具

体标准，强化技术支撑和工作导向。动员各市、区结合地域特色，启

动特色精品示范区培育，按照每个涉农市（区）培育不少于 1 个示范

区的原则，确定了“吴江区长漾特色田园乡村带”等 9 个首批市级特

色精品示范区培育试点。 

4.精品示范攀高峰。对标上海、浙江等地，结合我市农村住房建设管

理工作，启动苏式水乡经典样板村庄培育，突出农房单体个性特色，

注重村庄整体错落有致，彰显乡土特色，体现时代气息，努力探索形

成具有苏州特色的新时代农村住房新范式和村庄运营管理新模式，着

力打造能代表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最高水平、展现江南水乡特色的最

美乡村。初步确定苏州高新区绣岸村、吴江区黎里镇善湾村、吴中区

横泾街道古舍里、昆山高新区姜巷村等 4 个村庄进行建设培育，并同

步作为第五批市级特色精品乡村建设试点。 

5.设计下乡提服务。始终注重对乡村建设的技术指导，邀请熟悉乡村

情况、热心乡村建设的专业人士，实质性、全过程参与特色田园乡村

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加强现场指导，帮助挖掘有价值的乡土特色资

源和要素，引导打造村庄田园意境。编制试点村庄规划设计成果汇编、

乡村建设负面清单、农房风貌塑造和农村住房建设技术指引等技术资

料。深入推行设计师驻村服务，充分发挥设计师的专业作用。据统计，

我市平均每个试点村庄配备 3 名驻村设计师，年度提供驻村服务 40

次。优选高水平设计师扩充市级特色田园乡村设计师名录库，开展首

批苏州市“优秀驻村设计师”评选活动，激励驻村设计师履行好职责。 

6.搭建平台广宣传。探索打造“数字乡村建设”，搭建苏州特色田园乡

村建设平台系统，涵盖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体系村庄以及示范区培育、



农房建设管理、传统村落保护等乡村建设内容，全方位展示苏州乡村

魅力。同时定位村庄建设项目，实时动态呈现建设过程，打通城乡信

息壁垒，帮助乡村招商引资，吸引社会资本、人才下乡发展，助力提

升乡村持续造血能力。加强舆论宣传引导，通过简报、微信、专刊等，

搭建城乡互通、板块互学、资源互促的信息平台和交流载体，持续扩

大特色田园乡村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个别地方在项目推进中存在畏难心理，借经济形势严峻，建设资金不

足为由降低推进力度和进度。一是客观上，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以镇级

自有财政为主，市级财政定额奖补主要目的也是引导，各市区的资金

配套政策不一，支持力度弱的地区基层财政压力偏大；二是工作认知

上，一些地方对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理解仍不到位，缺少灵巧的、微介

入的工作手法，建设痕迹偏重，项目资金投入过高。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围绕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专项引导资金的项目管理，建议重点是进

一步引导加强各县级市（区）加强资金配套，强化对镇村开展试点建

设的资金扶持力度，减轻基层财政负担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